
附件：

一、原招标文件：资格性响应表

1、

项目

内容
具备的条件说明（要求）

响应检查

项（响应内

容说明(是
/否)）

详细内容

所对应电

子响应文

件名称与

页次

备

注

基本

条件

按照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提供以下资格条件材料：

（1）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以及采购

文件要求的资质证书等；法定代表人直接投标的应提供法

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委托授权人投标的

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提供被

授权代表人近 3 个月任意一个月的社保关系证明或退休

返聘合同等证明劳动关系的文件）。

（2）财务状况及税收、社会保障资金缴纳情况及无重大

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函。

（3）提供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和
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的信用记录页面截

图（页面须附系统时间，日期为采购公告发布之日后）；

凡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

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将拒绝其

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4）接受联合体投标的项目中，联合体协议按照招标文

件提供的格式签署、提交，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拟承

担的工作和责任。

（5）具有有效期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食品备案证明。

（注：以上条款响应单位须在电子投标文件中按投标软件

设置，在相应位置进行标记匹配。）

中小微

企业
本项目面向中、小、微型等各类供应商采购。

联合

响应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响应。

其他

1、供应商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响应无效：

（1）资格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和采购文件要求；

（2）供应商名称与响应报名时的营业执照、资质证书等

不一致，或无效的；

（3）法律、法规和采购文件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

（注：以上条款无需在电子响应文件成交记，供应商可在

电子响应文件中任意位置标记匹配，采购代理机构将如实

记载并提交评审委员会审核确认。）

现更正为：



项目

内容
具备的条件说明（要求）

响应检查

项（响应内

容说明(是
/否)）

详细内容

所对应电

子响应文

件名称与

页次

备

注

基本

条件

按照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提供以下资格条件材料：

（1）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以及采购

文件要求的资质证书等；法定代表人直接投标的应提供法

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委托授权人投标的

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提供被

授权代表人近 3 个月任意一个月的社保关系证明或退休

返聘合同等证明劳动关系的文件）。

（2）财务状况及税收、社会保障资金缴纳情况及无重大

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函。

（3）提供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和
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的信用记录页面截

图（页面须附系统时间，日期为采购公告发布之日后）；

凡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

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将拒绝其

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4）接受联合体投标的项目中，联合体协议按照招标文

件提供的格式签署、提交，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拟承

担的工作和责任。

（5）具有《保安服务许可证》（非本市注册的保安服务

单位，须在上海市公安局完成备案手续）。

（注：以上条款响应单位须在电子投标文件中按投标软件

设置，在相应位置进行标记匹配。）

中小微

企业
本项目面向中、小、微型等各类供应商采购。

联合

响应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响应。

其他

1、供应商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响应无效：

（1）资格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和采购文件要求；

（2）供应商名称与响应报名时的营业执照、资质证书等

不一致，或无效的；

（3）法律、法规和采购文件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

（注：以上条款无需在电子响应文件成交记，供应商可在

电子响应文件中任意位置标记匹配，采购代理机构将如实

记载并提交评审委员会审核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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